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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6 号 抽 提 溶 剂 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替SH 0003-9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. 6 Solvent-extracted oil

1 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由石油直馏馏分、重整抽余油和凝析油生产的6号抽提溶剂油的技术条件。

    本标准所属产品主要适用于植物油浸出工艺中作抽提溶剂用。

2 引用标准

    GB/T 259石油产品水溶性酸及碱测定法

    GB/T 1884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（密度计法）
    GB/T 1885石油计量换算表

    GB/T 3209苯类产品蒸发残留量测定法

    GB/T 3555 石油产品赛波特颜色测定法（赛波特比色计法）

    GB/T 4756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取样法（手工法）

    GB/T 5096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

    GB/T 6536 石油产品蒸馏测定法

    GB/T 11136 石油烃类嗅指数测定法（电位滴定法）

    SH 0164 石油产品包装、贮运及交货验收规则

    SH/T 0166重整原料油及生成油中C6-C。芳烃含量测定法（气相色谱法）

    SH/T 0253 轻质石油产品中总硫含量测定法（电量法）

    注：除非布标准中另有明确规定，上述引用标准都应是现行有效的标准。

3 技术内容

3.1 技术要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 6号抽提溶剂油的技术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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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 16629一199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（完）

仁少一
3.2 安全要求

    本产品不允许含有四乙基铅。

4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   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及交货验收按SH 0164进行。符合本标准的6号溶剂油在运输、贮存过程中

的管道、容器和机泵应专用。在不得不使用其他管道、容器和机泵时，必须先进行规定的特殊冲洗，检查

合格后，方可使用。

5 取样

    取样按GB/T 4756进行，取2L作为检验和留样用。


